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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要考点】 掌握资产管理业务的含义及种类。 熟悉证券公

司取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条件。 一、资产管理业务的含义

及种类 资产管理业务，是指证券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，依照

有关法律法规及《试行办法》的规定与客户签订资产管理合

同，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、条件、要求及限制，对

客户资产进行经营运作，为客户提供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

投资管理服务的行为。 资产管理业务包括三种：为单一客户

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、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

、为客户特定目的办理专项资产管理业务。 (一)为单一客户

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公司与单一客户签订定向资产管

理合同，通过该客户的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一种

业务。 特点： 1.证券公司与客户必须是一对一的。 2.具体投

资方向应在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。 3.必须在单一客户的专用

证券账户中经营运作。 (二)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

务 证券公司通过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，与客户签订集合资

产管理合同，将客户资产交由依法可以从事客户交易结算资

金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托管



机构进行托管，通过专门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一

种业务。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，可以设立限定性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。 限定性集

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应当主要用于投资国债、国家重点建

设债券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债

券、其他信用度高且流动性强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。限定

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业绩优良、成长性高、流动性强

的股票等权益类证券以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，不得

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20%，并应当遵循分散投资风险的原

则。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则不受上述规定

限制，而是在符合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》

第十四条规定的前提下，由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。 集合资

产管理业务特点： 1.集合性。 2.投资范围有限定性和非限定

性之分。 3.客户资产必须进行托管。 4.通过专门账户投资运

作。 5.较严格的信息披露。 (三)为客户特定目的办理专项资

产管理业务 证券公司与客户签订专项资产管理合同，针对客

户的特殊要求和资产的具体情况，设定特定投资目标，通过

专门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一种业务。 特点： 第一

，综合性，即证券公司与客户可以是“一对一”，也可以是

“一对多”。 第二，特定性，即要设定特定的投资目标。 第

三，通过专门账户经营运作。 二、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1.证券

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，应符合一定条件。 (1)经中国证监会

核定具有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经营范围。 (2)净资本不低于2

亿元人民币，且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

的各项风险监控指标的规定。 (3)资产管理业务人员具有证券

业从业资格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，其中，具有3年以上证券自营



、资产管理或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从业经历的人员不少于5人

。 (4)具有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、完备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

制度，并得到有效执行。 (5)最近一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

刑事处罚。 (6)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证券公司从事资

产管理业务，应当获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

。证券公司申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

下列材料： (1)申请书。 (2)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和企业法人

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 (3)净资本计算表和经具有证券相关业

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表。 (4)负责资

产管理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登记表。 (5)资产管理业务

人员、风险控制岗位人员的名单、简历、证券业从业资格证

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。 (6)申请人出具的资产管理业务人员无

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。 (7)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文本及由

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控评审报告

。 (8)资产管理业务计划书和业务操作规程。 (9)中国证监会

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

试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对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做出

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 取得资产管理业务资

格的证券公司，可以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。办理集合资产

管理业务、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，除应具备规定的条件并取

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外，还须按照《试行办法》的规定向中

国证监会提出逐项申请。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，

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，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(1)具有健全

的法人治理结构、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，并得到

有效执行。 (2)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净资本不低

于3亿元人民币，设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净资本不



低于5亿元人民币。 (3)最近一年不存在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

金等客户资产的情形。 (4)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【

例1判断题】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，设立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，应当符合的要求之一是：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

理计划的，净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。 [答疑编号91106010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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